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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5_88_98_E

6_A1_82_E6_98_8E__c122_486038.htm 对律师界略有了解的人

都知道，上海滩上素有著名的“三朱律师”之说。 此话说的

是，三位姓朱的律师驰骋上海滩20余年，有业绩，有影响，

有品牌。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各自的声望与口碑享誉业内圈

外。 一是朱洪超律师，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曾任上

海市律师协会会长，1995年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律

协常务理事会中迄今惟一的“四朝元老”）。业务上是一把

好手，管理上更是一个高手，尤其是在律师协会的管理上，

有心得，有经验，有体会，有思路。 二是朱树英律师，上海

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现任全国律协民商业务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政协委员。说起朱树英，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在

建筑房地产业务方面的专家型律师、领军型人才、攻坚型专

家。 三是朱妙春律师，原上海天宏律师事务所主任，现为上

海朱妙春律师事务所主任。他是一位以知识产权业务起家、

以知识产权业务见长、以知识产权闻名的专业型律师与实务

型专家。 从行业影响来看，无疑首先要提朱洪超律师；从专

业品牌来看，则必须提朱树英与朱妙春律师。 “三朱”之中

，朱妙春律师最为年长。今年六十有二的朱妙春，新近成了

最后入选上海“东方大律师”评选活动中前30强的年长者。

相比朱洪超律师的行业影响力与朱树英律师的市场冲击力，

朱妙春律师的社会感染力似乎更加让人钦佩、叫人感怀、使

人难忘。办案22年 著书290万字--朱妙春律师法律著作研讨会 

执业22年，著书290万字，出了7本书，这在我国13万执业律



师中，朱妙春律师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却

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这对一个半路出家、中年起步的律师

，尤为难能可贵。 我与朱妙春律师交往十余年，据我的了解

，他自1985年加入律师队伍（当时全国律师还不到1万人）

。20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在从事知识产权法律业务，办理了

数百起重大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为了将其执业生涯中日积

月累的办案经验与体会，他以代理纪实的体裁整理成文。 这

就是我们见到的《版权诉讼案代理》、《反不正当竞争诉讼

代理》、《商标及专利纠纷案代理纪实》、《著名疑难案代

理纪实》、《商业秘密诉讼案代理纪实》、《劳工血泪史》

、《我为鲁迅打官司》等七本著作。粗粗统计，共有290万字

。 这可不是一般的290万字啊！这是朱妙春律师一点一滴、一

字一行地写出来的290万字，绝非简简单单地码出来的290万

字。 其中写下了他多少个挑灯夜战的午夜、费尽了他多少个

本该休息享乐的节假日、凝聚了他多少熬神熬夜熬战的心血

啊！ 从这七部作品中，我们大致能看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色

： 一是专。七部著作中，有5部均为知识产权的内容，案例

几乎涵盖了知识产权各组成部分及各相关领域，无论是著作

权、反不正当竞争、专利、商标、商业秘密，还是计算机软

件、生物科技、网络等代理案例，都充分体现了一个专业品

牌的专业技巧、专业智慧、专业经验。 二是细。七部著作全

方位、多视角地披露了办案的全过程，细致地解析案情，细

心地解剖过程，成功地促进了秘诀与经验、经验与实务、实

务与理论的完美结合。 三是广。七部著作所涉及的案例头绪

广、专业面广、社会影响广。其中许多案件涉及社会名流与

国家机构，从而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地广泛关注，如鲁迅稿



酬案、《围城》作品演绎权案等均为有反响、有影响的名案

要案。 四是新。朱妙春律师着眼于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敢于

标新立异，挑战立法上的缺陷和法律上的空白，不断总结经

验，不断建议献策。新的案例、新的发现、新的思考、新的

问题、新的体会，构成了这七部著作的又一特色。 五是实。

看起来，七部著作均为代理纪实类作品，但文学性丝毫不差

。在每部书的引言与案由部分多有文学语言，而每文之后则

必有后记或感言，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实在的记录中有抒

情的描述，感情的抒发中则有纪实的报告。 因为专，所以精

；因为细，所以特；因为广，所以博；因为新，所以奇；因

为实，所以厚。朱妙春律师就这样渐渐地做出了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声望。当然，也有专家对朱妙春律师

的作品总结了这样三个特色：一，记叙与描写结合比较自然

、完美；二，专业化与通俗化结合得比较完好；三，内容上

的严肃性与结构形式上的多元性结合及精巧得法。 据朱妙春

律师说，这七部著作都是在2005年底之前完成的。最近又有

两部著作已交付出版社（均为2006年完成的作品），未来几

年内还有五部作品要完成。 他回忆说，完成第八部书《网络

及软件纠纷案代理纪实》还是在2006年的圣诞之夜。那天晚

上，他写完了这部书的后记时已是凌晨4时了。走出办公楼，

他突发奇想，是不是“圣诞老人”每年都要趁大家熟睡的这

个时候，公平地将祝福“悄悄”送给艰辛的不眠者？ 这就是

他的生活。 这就是他的事业。 白天办案，夜里写书，凌晨入

睡，是他的生活规律。没有业余爱好，不会跳舞打牌，则是

他的生活习惯。有人说他是“拼命律师”，有人说他是“后

半夜写作的律师”，于是，他睡眠很少，休息很少，但他自



己却乐此不疲、以苦为乐、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最近，我

参加了由知识产权出版社与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和《文汇读

书周报》分别在北京与上海为朱妙春律师召开的作品研讨会

。通过大家的发言，我感觉到，朱妙春律师已经不知不觉地

成了一种现象。本文作者在研讨会上发言 那么，什么是“朱

妙春现象”呢？ “现象”之一在于他的勤奋精神。 上海市静

安区司法局王安局长说：“办案22年，290万字，只看这个数

字，我们就能想像出朱妙春律师对待工作是何等的孜孜不倦

。他的作品，不是虚构，不是想像，而是自己办案的切身经

历，是办案经验的总结，这就更说明，写出290万字不是轻而

易举的事情。听其他同志讲，朱妙春律师常常是凌晨四、五

点钟才入睡，每天要工作18至20个小时。我们为他的勤奋精

神所感动，但同时也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感到担忧。我们不提

倡律师效仿他的做法，但提倡律师学习他这种勤奋的精神。

” 知识产权出版社一编室主任、朱妙春作品的责任编辑李琳

介绍说：“朱律师有个老习惯，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

一个大笔记本。我曾经好奇地阅读过，有的地方笔迹清晰，

一目了然，有的地方字迹重叠，别人根本无法看懂，只有朱

律师自己能够明白。他说这些都是他每日必记的办案心得，

无论多晚，每天必记。那些别人无法看懂的地方正是他疲倦

至极，一边犯困一边写下的东西。这时手中的笔已经听不了

使唤，但是脑子还在思考。所以，大部分内容自己随时可以

回想起来。就是这样的笔记，构成了朱律师系列‘代理纪实

’的主体。” 应当说，这两位发言者的介绍完全概括了朱妙

春律师的勤奋精神。不仅如此，他这种勤奋精神还感动了专

业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说：“乍一下子看到了朱妙春



律师出版的七本图书290万字，我不由吃了一惊，他的这一产

量，一点也不逊色于我们的作家。看了他的书，我才知道，

他已经打了这么多的官司。原先我只从报纸上读到鲁迅稿酬

追索案，没想到，光鲁迅他就打过肖像权案、姓名权案、商

标案纠纷、青铜头像案等七八个官司。这些官司不但具有可

读性，我想以后对其他的名人来说，如若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为此，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吕

红兵也在会上感叹：“作为一名知识产权律师，既办案又写

书，一下子写了290万字，非常不容易。这在我们中国律师界

，是非常少见的。现在，党和政府多次提到要发挥律师在和

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上海的律师要为‘高起点、外向型、

国际化’的上海服好务，要为‘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

中心、航运中心’的上海服务好，就要以各自的专业水平与

社会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朱妙春律师办的案子及案件当

事人和作品受到媒体如此关注，是一件大好事，值得祝贺与

宣传。” 就我本人对朱妙春律师的了解，他取得如此成就，

的确不容易，十分不简单，特别不寻常。所以，他完全称得

上是“一位每天后半夜写作的业余作家”。其实，一个人一

时勤奋并不难，难的是天天勤奋，日日勤奋。可以说，在我

们的律师队伍中，朱妙春律师的这种勤奋精神具有一定的典

型性，更有很强的代表性。 “现象”之二在于他的专业品质

。 谁都无法否认，律师是专业人士，律师是靠专业立身、靠

专业处世、靠专业发展的。 朱妙春律师同样不能例外。 早年

，朱妙春律师在上海学习船舶知识，毕业分配到广东工作。

八十年代回到上海后半路出家，改行律师业。这时，他已

经40岁了。从此，他致力于知识产权法律业务的实践与研究



。期间，不管遇到困难，不论遭遇什么波折，他从未放弃过

，也从未改变过。他代理的数百个案例几乎全是知识产权业

务的各个领域。为此，他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克服了

一个又一个难关。于是，他以自己的专业技巧、专业智慧乃

至专业责任，赢得了“民族知识产权守护神”的美誉。 如此

声望，如此成就，他完全可以见好就收，可以趁机休息和旅

游。 但是，朱妙春律师却没有如此而行，而是另有想法。 他

说：“作为律师，特别是知识产权专业律师，我有责任、有

义务将自己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呈

献给大家，奉献给社会，让律师同仁借鉴，让年轻学生学习

，让社会百家教正。” 更加令人感动的是，他对待失败官司

的价值取向。他说：“赢了的官司我认真写它，但写得最认

真、最动情的，却是我输掉的官司，约占整个案件的20%。

一位读者告诉我，从第四本书《著名疑难案代理纪实》第一

篇中写到的‘云都浴场案’，感受到了一种‘刮骨疗毒’的

勇气和精神。” 这种勇气和精神，就是一个高水平、高境界

律师的专业品质。可以说，做一个高水平的律师，通过个人

的主观努力和主动学习是能够实现的。但做一个高境界的律

师，是需要时间的累积、需要心灵的陶冶、需要修养的提升

，也就是需要大气、大度，才能成为大家。 “现象”之三在

于他的社会责任。 “不嗜烟酒、不搓麻将、不跳舞、不旅游

”的朱妙春律师也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出书上瘾”。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想这辈子是放不下手中的笔了，人生

苦短，能有几回搏？现在不搏更待何时？与其浑浑噩噩活到

百岁，不如著作等身少活几年。退休之后，我还是要创作、

写书。只有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方可坦然地说：‘我有



一笔精神财富传给后代、传给世人。’这就是我--一个普通

律师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如此世界观与价值观，自然铸就

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写作与出书，已不仅仅是他的爱好，而

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也不仅仅是一种专业责任，更是一种

社会责任。朱妙春律师 古人云：“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

天下”，作为一位专业律师、一位热心于公益的专业律师，

他不仅仅关注专业的提升与交流，而且同样关注中国慰安妇

、赴日劳工对日索赔等社会问题。也正因为他的关注和行动

，他被法制日报、法制早报等传媒评为“2005年度中国律师

风云榜首届十大风云律师”。 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学生组成

律师援助团，参加“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在行动”大型联合

采访活动，为知识产权普法，为知识产权维权，为期1个月，

行程近万里，足迹遍及华东大中城市，采访十余家大中企业

，讲座报告十几场。短短1个月的行程，他们看到了民族企业

知识产权意识在不断提高与进步，看到了知识产权律师的责

任和使命。此外，每年“4.26”的“世界知识产权日”，他都

要组织有关企业与专家，举办论坛，进行座谈与交流，以最

大范围、最大强度地宣传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常识。 在他看来

，律师参与公益事务，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为国家做力所能及

的贡献，也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作为专业律师，不仅需要“

知名度”，更需要“美誉度”。因为律师是追求正义的智者

，是向往正义的使者，是实现正义的勇者，是推进法治社会

进程的行者。 我们常说，文以载道。朱妙春律师290万字的作

品，充分折射出了他执业20余年精彩人生的律师境界，细细

读来，回味无穷。 大凡一个律师，必然要经历大致以下3个

阶段：一是谋食。刚刚从事律师职业的人，自然要考虑自己



的生计与饭碗，还无暇思考其他重大问题；二是谋艺。度过

原始积累的律师，此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提高执业水平、提

升执业技能，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服务；

三是谋道。进入这个阶段的律师，已经不把律师当成职业，

而是当成事业。既然是事业，就要思考自己的行业使命与社

会责任，就是服务之道与治国之道。 所谓文以载道，对朱妙

春律师来说，它道出了正处于谋道阶段的朱妙春律师不寻常

的勤奋精神、不容易的专业品质、不一般的社会责任，道出

了朱妙春律师“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

苏东坡语）的境界与眼界。 现在，文化学界有“易中天现象

”，有“于丹现象”。在我们律师界，朱妙春律师是否也是

一种现象呢？ 朱妙春律师以22年的执业历程、290万字的执业

经验，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现象：有一种勤奋精神是坚持，

有一种专业品质是忘我，有一种社会责任是公益心。 这个现

象的答案是，律师是如何变复杂为简单，如何变被动为主动

，如何化腐朽为神奇，是如何化危机为契机的⋯⋯ 更加令人

叹为观止的是，一个律师是如何成为一个后半夜写作的业余

作家，一个让责任编辑感动、让作协主席佩服的专业律师，

一个志在将法律送到最需要的地方，送给最需要的人的责任

律师。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关注“朱妙春现象”，并非仅

仅是为了关注朱妙春一个律师，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关注与朱

妙春律师一样，以勤奋立言、以专业立功、以责任立德的律

师。 因为他们是中国律师的主力军。他们让法律走向正义，

他们使法律充满温暖，他们叫法律显示智慧。 他们是不断感

动我们，而我们又非常需要的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